附件

慈溪市公办幼儿园保教费基准价标准调整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/人·月 

	   收费标准

星 级
	现行标准
	调整后基准价标准

	
	小班、中班、大班
	小班、中班、大班

	省一级（六星级）
	850
	950

	省一级（五星级）
	750
	830

	省二级（四星级）
	700
	770

	省二级（三星级）
	600
	660

	省三级（二星级）
	500
	540


备注：各幼儿园可在基准价基础上按不超过10%的范围内制订具体收费标准，下浮不限。小小班按大中小班收费标准的130%收取。保教费标准调整后，对2024年秋季学期前已在园幼儿保教费按原收费标准执行至幼儿毕业。

